附件

县级部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
填报单位：华宁县文化和旅游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联系人及电话： 李剑辉 13330589361 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具体内容
	服务对象

	1
	服务群众
	围绕讲好“华宁故事”、政策宣传、乡村振兴、法治建设、平安华宁、文旅融合等内容，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高质量文艺节目，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50场。
	全县群众

	2
	服务基层
	认真开展“双报到双服务”，单位到城关社区报到，全年服务时长不低于12小时，在职党员每年到社区服务不少于 2 次，累计服务时长不少于 6 小时。单位联系华溪社区，按要求选派驻村工作队员，每年到社区讲党课不少于1次。积极沟通各乡镇、街道，做好文艺辅导、产业发展、项目包装等指导服务工作。
	全县各乡镇、街道

	3
	服务企业
	积极对接沟通企业，做好政策宣传；配合市级做好景区景点、旅游业态宣传推广、景区评定等；协助企业做好项目策划及前期工作，及时跟进在建项目推进。组织制陶企业进行职称申报、2023年旅游商品大赛、非遗伴手礼评选等。
	全县涉旅企业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